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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政发〔2025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专业监测评估工作绩效分配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院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现将《专业监测评估工作绩效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印

发。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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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
专业监测评估工作绩效分配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湖北省和学院本科专业监测评估工作的要求，

充分调动全院教职工开展专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完成评

估工作任务，进一步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建立学科专业动

态调整机制，不断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

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.公正规范。通过量化指标，确保分配过程科学透明。

2.以绩定酬。依据专业监测评估结果，精准核算绩效分配，

确保绩效分配与教师劳动贡献紧密挂钩，充分激发教师工作热

情，保障专业评估和建设工作高效开展。

二、绩效分配指标及权重

（一）总分配结构

学院设置专项工作总绩效，按比例分配工作组及二级学院。

二级学院分配额度为 N，占总绩效的 80%；工作组（职能部门）

分配额度为 M，占总绩效的 20%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绩效分配指标及权重

按评估专业数量、评估质量等指标确定分配金额，具体权

重依次为：N1=N×40%；N2=N×60%。

1.按评估专业数量分配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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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学院按评估数量分配额度 X1：

X1=（N1/全校参加评估专业总数）×二级学院评估专业数量

2.按评估质量分配额度（X2）

按照湖北省专业监测评估结果，将专业质量划分为 A（优

秀）、B（合格）、C（不合格）三个等级，对应不同分配系数，A

档系数为 4，B 档系数为 2，C 档系数为 0，具体每个专业分配额

度为：

2
i

NX2   该专业分配系数
全校参评专业分配系数之和

二级学院按评估质量分配额度 X2：

2 iX X2
（三）工作组分配

原则上按职能部门责任实际完成指标个数进行分配，各部

门分配额度为 Y：

MY  实际完成指标数
填报指标总数（含合格、创优）

三、保障与实施

1.经费保障：学院专业监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议定当年工

作绩效总金额，列为学院年度经费预算，作专项资金列支。

2.个人绩效原则：各单位按考勤、任务难度、数据质量、

阶段节点完成度及积极性综合量化，公平核定个人绩效。

3.发放与公示：各单位将分配方案和发放明细表在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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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后提交至工作组进行发放，学院纪检部

门对发放情况进行全程监督。

4.动态调整机制：根据学院本科专业建设的发展需求和实

际情况，定期对本办法中相关分配指标及权重进行调整，确保

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
四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由评估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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